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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编码

地 块 规 划 控 制 指 标

用地

2

(m (%)

建筑容积率

率(%)代码 密度

(m)

建筑

限高
绿地

 )

用地

面积

用地

性质 备注

交通

控制

建筑后

退红线

东

(m)

主 出

入 口 (m)(m) (m)

南 西 北

5.0

HXP

职

高

完

幼

初

A-01-01

R22

水厂

公交首末站

公共停车场医院

养老院

文化活动中心用地编号

中低压调压站

换热站

交通枢纽站
R20

车行出入口

加油(气)站

宗教设施

居民健身场地

天然气门站

10kV开关站

居住区商业中心

职业学校

高中

污水泵站

变电站

邮政设施

邮电支局

消防设施

R20

环卫工人休息处

道路转弯半径

绿线

坐标标注

蓝线

距离标注(米)

道路缘石线

禁止机动车开口路段

道路中心线

道路红线

建筑控制线

控制点标高
53.0

用地性质

坡度i=71.80%

L=13.93

坡向

黄线

坡长

地块边界

幼托

垃圾中转站

避难场所

小学

初中

完中

街道办事处

派出所

体育场馆

社区服务中心

社区商业中心

农贸市场

公厕

例

图

S05-01-15 铁路用地 H21 4491 - - -   -    - - -- -

S05-01-14 防护绿地 G2 22501 - - -   -    - - -- -

S05-01-13 公园绿地 G1 20560 0.05 5 12   90    - - -- -

S05-01-12 二类居住用地 R2 82018 2.00 25 60/5   35   SW 5 105 6

S05-01-11 行政办公用地 A1 30849 1.50 35 24/5   30    N 5 56 10

街坊

编号

单元

位置

地

块

位

置

图

S05-01-10 旅馆用地 B14 46478 2.00 - -   -   - - -- -

10.0

10.0

8
.
0

5.0

5.0

5.0

5.0

5.0

5.0

幼

市政洒水供水器

（平方米）（平方米）
备  注

用地面积
设置要求 所处位置

建筑面积
规 模项  目符 号

地块配套设施表

居住用地内体育建设设施按照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0.3平方米，或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0.1平方米。

公厕 60/个 非独立用地-- -- S05-01-10、S05-01-12地块

燃气调压站

物业管理

便民店

--

--

--

--

--

--

-- 非独立用地

非独立用地

非独立用地

100

600

--

--

--

--

该片区居住地块内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大型公共建筑配建的停车场建设充电

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10%。

该地块规划设计及建设应符合《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相关要求,具体指标如下：

  居住小区类：a、绿地下沉比例≥50%；b、人行道、停车场、广场透水铺装比例≥60%； c、不透水下垫面径流控制比例≥45%

  公共建筑类：a、绿地下沉比例≥40%；b、人行道、停车场、广场透水铺装比例≥50%； c、不透水下垫面径流控制比例≥70%

  公园绿地类：a、绿地下沉比例≥20%；b、人行道、停车场、广场透水铺装比例≥60%； c、不透水下垫面径流控制比例≥70%

本图则表格中建筑退道路红线线均为最小退线，高层退道路红线详见图中标注内容。

相邻地块退线沿用地边界线，其退线最小距离按5米控制，当退线距离小于消防和日照要求时，应按消防和日照要求控制。

参照相关政策文件居住用地机动车停车位配置指标按照户型大小分级配置，各户型具体配置指标如下：

套型建筑面积≤60㎡,停车位为0.6辆/户

60㎡＜套型建筑面积≤90㎡,停车位为0.9辆/户

130㎡＜套型建筑面积≤150㎡,停车位为1.2辆/户

150㎡＜套型建筑面积≤180㎡,停车位为1.5辆/户

套型建筑面积＞180㎡,停车位为2.0辆/户

机动车

停车位

(辆)

非机动车

停车位

(辆)

人口

容量

兼容

现状保留

B1

-

-

-

-

-

4800

-

-

-

-

-

1.5辆/户-

0.5辆/客房 0.2辆/客房

1.5辆/100㎡ 0.5辆/100㎡

-

-

-

-

-

-

90㎡＜套型建筑面积≤130㎡,停车位为1.0辆/户

物业管理 便民店

S05-01-10、S05-01-11地块

S05-01-12地块

S05-01-12地块

S05-01-12地块

幼 幼儿园 9班 -- 2970 非独立用地 S05-01-12地块 --

换热站 -- -- 200 非独立用地 S05-01-12地块

调整前图则

--

强制性指标表中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等指标为上限，绿地率、停车位为下限，开发建设中不得突破表中规定指标；

沿建设项目用地边界和城市道路、公路、河道、铁路两侧以及电力线路保护区周围的建筑物，其退让距离，除符合本图则

规定外，应同时符合消防、防汛、电力、绿化和交通安全等要求；

禁止开口路段内禁止设置地块机动车出入口，除只在主干道上有沿街面的地块外，机动车出入口应避免开在主干道上；

图则中建筑后退道路控制线均为多层最小控制距离，高层建筑应根据实际批建建筑高度予以后退相应距离，具体数据参照

规划文本中相关条款；

相邻地块退界可作为地块内部交通通道和消防通道使用，禁止企业及个人私设围墙等构筑物占用

居住形态要体现现代、多元、宜居的特点，并具备良好的环境品质；

建筑风格以现代风格为主，兼具地方民居特色；

建筑以多层/高层为主，宜选用地方材质，色彩以冷色系为主；

植物配种以地方树种为主。

地上

/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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